2024年度株洲市渌口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主要职责

根据渌编办【2020】9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住房保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区住房保障地方性政策的实施办法。

（2）根据区总体规划的要求，负责拟订全区住房保障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并协助实施。

（3）负责全区住房保障服务工作，负责拟订全区保障性住房、城市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计划并协助实施；负责协调全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储备、分配、交易等事务性工作；负责全区保障性住房的后续事务工作；负责全区住房保障对象登记审核备案前期事务工作，承担全区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发放；负责全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统筹协调服务；负责协调保障性安居工程示范区创建事务工作。

（4）承担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事务工作。配合主管部门建立和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

（5）协调全区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事务工作；负责全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核、报批以及开发项目审定、资本金监管、住宅使用说明书与住宅质量保证书的管理等工作的前期事务性相关工作；负责住宅性能的管理与住宅产业化等工作的前期事务性相关工作。

（6）负责全区房地产业统计和房地产业分析研究；负责房地产市场监测分析、信用信息、预警预报建设，协助主管部门做好管理。

（7）受委托指导和做好全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审核前期事务性工作；负责征收评估管理，征收补偿费用核算前期事务性工作。

（8）负责城市物业管理活动的管理；负责物业维修资金的收缴和使用；指导和规范物业服务市场和物业服务的招标投标事务工作，协助主管部门规范和监督管理物业服务市场。

（9）负责全区城镇房屋白蚁防治工作。

（10）负责全区住房保障信息化工作，负责全区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全区个人保障住房信息系统建设，负责住房保障管理、房屋安全管理、住宅维修资金管理等房产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成果管理和系统维护工作。

（11）负责全区公有住房的管理工作；承担全区国有直管公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直管公房、自管产的产权产籍和营运管理工作。

（12）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单位机构、人员情况

渌口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是区人民政府主管住房保障工作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现有股室6个，在职人员33人（其中预算编制人员29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46人，属区一级预算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年度基本支出决算726.08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241.9万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等资金增加；人员经费决算531.27万元，比年初预算多153.88万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工资调增。基本支出完成726.08万元，比上年减少9.6万元，减少1.3%，变化的主要原因：人员经费减少；公用经费完成194.81万元，比上年减少11.42万元，减少5.54%，变化的主要原因：厉行节约，压缩一般性支出。
（二）项目支出情况

1、项目支出完成1581.3万元，比上年减少10884.03万元，减少87.31%，变化的主要原因是2024年减少了项目资金支出；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665.99万元，比上年减少11238.67万元，减少94.41%，变化的主要原因2024年减少了项目资金。
2、本年度实际支付项目资金1581.3万元，其中支付495.49万元用于契税返还等购房补助，435.62万元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303万元用于棚户区改造，85.86万元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发放，261.33万元用于保租房、公租房与其他资金。资金的拨付严格执行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一是加大促消费，继续举办房博会，依托全区“来渌口 过小年”，组织各房地产企业开展“逛楼市买现房”活动，活动期间鼓励企业让利，结合契税返补政策，吸引居民买房置业。落实兑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优惠政策，2024年支付495.49万元用于契税补贴等惠及民生，提振市场信心。借助城中村改造和房票安置的风口，联动渌口镇、征地中心，组织房企到机场跑道征拆现场上门宣传，梳理上报房票房源，开展渌口区城中村改造房源推介活动，继续推动我区存量房源去化；二是从严预售监管。推动出台《株洲市渌口区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提高了预售许可门槛，要求封顶方可预售，逐步探索过渡为现房销售新模式。三是破解发展瓶颈。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今年新增1个“四上”房地产企业，为我区房地产市场增添新动能。四是推进保租房建设扫尾。继续加快推进2022年度结转的6个保租房项目（共计970套）验收竣工，积极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自主更新。一是资金支持，落实改造。2024年支付435.62万元用于老旧小区及配套设施改造，全力改善居住环境，增强群众生活幸福感。二是公开招标，阳光改造。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部采用公开招投标，通过最低价中标，降本增效。加快项目实施。发挥民主监督，主动邀请居民参与。2024年老改（二期）与住建局紧密联动，统筹项目资金，保障雨污分流、配改等重点工作。主动邀请业主代表参与监督工程质量、进度和验收，探索基层治理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在老改项目建设过程中，会同渌口镇、社区、设计公司，广泛听取居民代表意见，优化设计方案；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召开改造进度会议，听取居民代表反馈情况，同时邀请居民代表参与到项目验收，确保项目质量达标、群众满意。探索小区自主更新，发挥居民主体性和积极性，政府做好保障和政策支持。

3、优化保障惠民，持续强化管理，进一步提升物业和公房管理质效。保租房建设全面扫尾。一是严把分配关。邀请纪委、住建、公证处对集中配租的保障房分配，全程监督、摇号分房，确保廉洁分配。二是强化公租房管理。对保障对象实施动态管理，对象信息送区民政、公安、人社、公积金、自然资源等部门比对，对购买商品房、申请人去世、转租转借公租房等不符合条件家庭进行清理整顿，全年完成清退24户。租金收缴力度和效果显著提升。2021、2022、2023年收租上缴区财政局约254、250、365万元，2024年收取400余万元租金，同时，通过逐户上门、积极沟通，全年收回2023年12月以前的历史欠租34.1万元。三是做好租赁补贴发放。全面发放租赁补贴404户，共计发放资金96.42万元。四是加强物业服务管理，予以经费支持。2024年度两家物业公司评定为“红色物业”，引进渌湘大田物业公司提升公租房服务，明确“基层所+物业”巡查反馈报告机制，发挥租户监督非法转租、赌博举报作用。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年初预算项目“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年中执行调增1068.62万元，实际支出435.62万元，结余结转633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435.62万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我区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目标38个小区，1313户，89栋，总面积13.04万平方米，开工率达到100%。中央下达渌口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705万元，已支付100万元；省级资金下达28万元，尚未支付；以前年度预算支付以前年度老旧小区改造费用335.62万元，合计支付435.62万元。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改善了老旧小区的人居环境，解决了老百姓部分疑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了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

2.年初预算项目“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年中执行调增85.86万元，实际支出85.86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85.86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低收入群体安居。2024年对404户个人住户发放住房租赁补贴85.86万元，通过发放租赁补贴，解决了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缓解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压力，有效提升了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
3.年中追加项目“契税返还等购房补助”，金额499.49万元，实际支出495.49万元，结余结转4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495.49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持购房补贴惠及民生。2024年，我单位为加大促消费，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继续举办房博会，依托全区“来渌口 过小年”，组织各房地产企业开展“逛楼市买现房”活动，活动期间鼓励企业让利，结合契税返补政策，吸引居民买房置业。落实兑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优惠政策，人才补贴发放86户，契税返还437户，首套房补贴164户，共计支付495.49万元。

4.年中追加项目“棚户区改造”，金额303万元，实际支出303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303万元，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支持城镇危旧住房改造，改善群众居住环境。2024年使用以前年度棚改省级专项资金结支付2022年梅子湖三期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132万元，支付2022年南塘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171万元，共计支付303万元。棚户区改造显著改善了群众的居住条件，提升了城市功能与形象，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谐发展。

5.年中追加项目“保租房、公租房与其他”，金额261.33万元，实际支出261.33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261.33万元，主要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支持城市住房供给，保障群众居住权益。2024年对企业发放保租房建设补贴60万元，支付保障房小区物业管理费35.72万元，渌湘西苑保障房维修费及工程款等150.25万元，万铁锤人身事故赔偿金10万元，房地产统计员联网直报补贴3.36万元，红色物业小区创建2万元，共计支付261.33万元。保租房补贴发放为企业提供了资金补助，助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公租房建设与其他体现了我单位民生保障责任的担当，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理念有待强化，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清晰，绩效评价指标不够细化。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绩效管理知识学习，准确提出评价指标。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与决算一起在政府网站公布。
